
 

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學位論文審查機制 作業流程圖 
中華民國 102年 02月 2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2年 08月 01日系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2年 09月 03日系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3 年 07月 08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程序： 

 

新生報到                  填寫「新生選填指導教授確認志願單」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作業要點依據以下辦法辦理： 

1、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教師指導碩士班新生員額分配辦法 

2、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修習學位規定 

3、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進修專班修習學位規定 

專題討論（二） 

說明：研讀國外專業期刊 

並於課程進行發表 

論文提案申請 

說明： 
碩士班完成期限為 11 月 30 日 

碩士在職專班完成期限為 11 月 30 日 

 

專題討論（一） 

說明：研讀國外專業期刊 

並於課程進行發表 

工設系網頁公告指導教授名單 

研究所一年級 

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

專題討論（一） 

說明：研讀國外專業期刊 

並於課程進行發表 

碩士班課程 

研究所二年級 

◆「論文提案申請表」需經指導教授、預定校內口試委員、導師、所

長簽名核可，交至系辦備查 

◆研究生完成提案後，繳交論文提案核定表至系辦備查 

◆碩士班申請資格 

已通過論文提案 

依據「學術研究型」或「實務應用型」相關規定辦理 

論文（一） 

說明：與指導教授討論論文 

論文（二） 

說明：與指導教授討論論文 

◆依據本所「研究生論文口試作業流程」辦理 

◆「研究生畢業論文口試申請表」需經指導教授、導師、所長簽名核

可，交至系辦備查 

◆「口試申請條件確認表」需經導師簽名確認，交至系辦備查 

◆檢附「歷年成績、本學期已選課程表」，需經導師簽名確認，交至

系辦備查。 
◆非應屆畢業生是否需完成研討會或期刊發表，由指導教授認定之。 

期限內未進行口試，系辦協助進行口試

撤銷申請 

進行口試 

說明： 
◆上學期口試完成期限為隔年 1 月 31 日止。 

◆下學期口試完成期限為當年 07 月 31 日止。 

於次學期開學前完成畢業離校程序 

◆在職專班申請資格 

已通過論文提案 

依據「學術研究型」或「實務應用型」相關規定辦理 

 

繳交論文全文予指導教授、校內口試委員、校外口試

委員審核 

研究所二年級

第一學期 

專題討論（二） 

說明：研讀國外專業期刊 

並於課程進行發表 

論文（一） 

說明：與指導教授討論論文 

論文（二） 

說明：與指導教授討論論文 

研究所二年級

第二學期 

論文口試申請 

說明： 
◆上學期申請期限為 11 月 30 日 

◆下學期申請期限為 05 月 31 日 

 

由導師、所長與各指導教授討論並確認

指導學生名單 

繳交「論文口試學位考試成績表」 

◆論文口試學位考試成績，以七十分為及格，一百分為滿分。 

◆口試未通過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，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

新申請口試，以一次為限。 

 

◆論文修改完成後，交由指導教授審核確認。 

◆論文通過或修改完成者，由指導教授給予「學位合格證明書」。 

◆論文裝訂本中，需檢附「學位合格證明書」，由指導教授、口試委

員、所長簽名認可。 

◆繳交 2 本論文至系辦備查。 

修改後通過（及格） 

 

通過（及格） 未通過（不及格） 

於期限內完成論文修改 

◆口試完成後，由指導教授繳交「論文口試學位考試成績表」至系辦

備查。 

◆「論文口試學位考試成績表」需由所有口試委員簽名核可。 

已達修業年限，退學 

未完成論文修改 

◆重考不及格者，或已達修業年限而未能如期交出論文者，即令退學。 

 


